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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关于孙公司股权质押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 股权质押概述 

（一）股权质押基本情况 

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全资子公司深圳南玻光伏能

源有限公司作为湛江南玻新能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湛江南玻新能源”）的股

东，拟出质子公司股权数额：人民币 6,750 万元，占子公司股权比例的 100%。

质权人为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江苏国信”），出质股权用于

江苏国信为湛江南玻新能源湛江湖光镇 20MWp 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提供融资

进行担保。 

（二）若用于融资，说明融资金额、是否存在结合其他资产抵押或质押等情况 

江苏国信拟为公司全资孙公司湛江南玻新能源湛江湖光镇 20MWp 渔光互补光

伏发电项目提供融资，总金额为 人民币 9,000 万元，期限为 5 年。湛江南玻新

能源以其“湛江湖光镇 20MWp 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”自首笔贷款发放之日起未

来 5年产生的所有电费收入进行质押担保；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该项融

资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；公司以全资子公司深圳南玻光伏能源有限公司持

有的湛江南玻新能源 100%股权提供质押担保。 

 (三)本次股权质押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子公司股权质押拟用于湛江南玻新能源的融资事项，有利于公司拓宽融



资渠道，优化财务结构，盘活现有资产，对公司生产经营未产生不利影响。 

 

二、 股权质押所涉股东情况 

股东姓名(名称)：深圳南玻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

是否为控股股东：是 

所持股份总数及占比：67,500,000 元，100.00% 

股份限售情况：不适用 

累计质押股数及占比（包括本次）：67,500,000 元，100.00% 

 

三、备查文件 

1、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决议 

 

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        二〇一七年八月一日 

 




